
 

 

桂教办〔2021〕191 号 
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按照《广西高等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

题管理办法》（桂党高工宣〔2013〕44 号）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

决定对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 2016

年（含）之前立项未结题课题进行集中受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受理范围 

2016年（含）之前立项未结题的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

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课题。 

二、报送要求 

（一）材料要求。 

1.广西高等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

立项申报书复印件（一式 1份）。 

2.广西高等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

结题报告（一式 1 份）。 

3.结题支撑材料复印件一式一份（课题成果发表时，须标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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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广西高等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”字

样， 否则验收时不予承认）。 

    4.以上材料均需提交电子版。 

（二）报送程序。 

各高等学校的课题先报本校科研主管部门审核确认，再由各

高校科研主管部门统一提交自治区教育厅思政处。各高校要严格

审核材料内容，签署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报送时间和地点。 

材料报送时间分两个时间段集中受理。第一段为 2021 年 4

月 20 日至 30日，第二段为 2021年 10 月 20日至 30 日，其他时

间不予受理。材料邮寄地址：南宁市竹溪大道 69 号广西壮族自

治区教育厅办公楼 2009 室，邮编：530021。收件人：张莉，

0771—5815520。电子信箱：szktjt@163.com。  

三、其他事宜 

（一）按照桂党高工宣〔2013〕44 号规定，本课题的研究

期限最多不超过 3 年。从明年开始，将不再受理 2016 年（含）

之前立项未结题的课题。 

（二）验收合格的项目，自治区教育厅将颁发结题证书（直

接邮寄给课题负责人）；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，有剽窃行为和弄

虚作假者以及学术质量低劣者，将撤销其立项课题、追回划拨经

费并在全区高校范围内通报。 

未尽事宜，请与我厅思政处联系。联系人及电话：张莉，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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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：0771—5815520。 

 

附件：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结 

题报告书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1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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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 

 

 

 

立 项 年 度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课 题 名 称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起 止 时 间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课 题 负 责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 担 课 题 单 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协 助 单 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报 日 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 

 

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

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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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信息 

课题名称

及编号 
 

负责人  专业技术职务  

联系地址  联系电话  

课题类别  资助金额  

 

二、主要研究人员名单 

序

号 
姓  名 

性

别 

年

龄 

文化

程度 

职称、 

职务 
工作单位 手机 

在研究

中承担

的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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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研究工作总结（不超过 2500字） 

    （内容提示：原定计划执行情况；研究成果；研究方法、特色；有

何突破；有何理论或应用价值；有何不足和问题；有哪些问题尚需深入

研究等。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课题负责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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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研究成果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如课题成果在刊物上发表，请注明主要作者、发表时间、刊物名称、

卷期或出版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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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免于鉴定 

是否申请 

免于鉴定 
是（   ）   否（   ） 

符合条件 

专著类成果已正式出版 （     ） 

在 SSCI、A&HCI等国际索引期刊及 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 1篇以上，

或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篇以上（     ） 

研究成果获社会科学优秀成果、教学成果省部级三等奖以上或地厅级二

等奖以上奖励（     ） 

研究报告提出的观点、建议等被地厅级以上党政机关采纳并取得实际效

果（须附证明）（     ） 

 

六、所在学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 


